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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股份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期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计划”）股份回购相关事项已经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

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股份回购的目的和依据 

本次股份回购全部用于公司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A 股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份回购的方式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限制性股票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已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 A 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未与任何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达成股份回购的意向。 

三、股份回购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股份回购的数量为 59,991.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289%。 

四、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3,706,065,471.30 元（含各种交易费用），资金

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和激励对象自筹资金。其中，激励对象自筹资金为

2,080,487,880.00 元（59,991.00 万股×3.468 元/股）。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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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01760008 号），截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止，公

司已收到 2081 名激励对象缴存的资金合计人民币 2,080,487,880.00 元（大写：人

民币贰拾亿捌仟零肆拾捌万柒仟捌佰捌拾元整），公司未对激励对象提供贷款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五、股份回购期间 

本次股份回购自 2018 年 12 月 4 日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结束。 

六、股份回购价格区间 

本次股份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 6.35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5.79 元/股，

平均成交价格为 6.18 元/股（含各种交易费用）。 

七、股份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全部用于公司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有利于健全公司

激励约束机制，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干的积极性，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

务骨干，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为股东带来持续的回报。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本次计划的总成本将在

本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分期确认，该总成本根据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和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确认。公司将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前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相关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本次

计划的实施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的影响以各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为准。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